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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 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

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的 《医师法》 草案三审稿

进一步充实对医师的保障措

施， 明确医师在公共场所因自

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8 月 13 日

《新京报》）

现实生活中， 人们在他人陷

入危险状况下及时伸出援手的行

为令人敬佩。 但不乏有些被救助

者反咬一口， 讹上救人者的现

象。 这让一些人心存忧虑， 生怕

做好事之后还需要“自证清白”。

而 《医师法》 拟出台的新规， 无

疑让愿意做好事的医生没有后顾

之忧， 也让社会充满正气和温

暖。

除 《医师法》 外， “好人

法” 原则在 《民法典》 中已经有

所体现。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在此

背景下， 《医师法》 之所以再次

强调“好人法” 原则， 体现出对

医师在紧急情况下救治他人的特

殊豁免。 根据 《执业医师法》，

医师经注册后， 可以在医疗、 预

防、 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

地点、 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执

业， 从事相应的医疗、 预防、 保

健业务。

强调“好人法” 原则是对医

师“超范围” 执业的特殊豁免。

其实， 在此种情形下抢救病人属

于民法领域的无因管理和见义勇

为。 无因管理主要指未受他人委

托， 也无法律上的义务， 为避免

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自愿为他人管

理事务或提供服务的事实行为。

这既属于民法领域的免责情形，

也为医疗行业所认可。 如根据原

卫生部 《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

范围的暂行规定》， 医师对病人实

施紧急医疗救护的， 不属超范围执

业， 即不能以此作为判定医生存在

过失的理由。

进一步而言， 医生在紧急情况

下， 在非医疗场所的救人行为，

不应认定为执业行为。 一则这是

见义勇为、 无因管理， 无需对损

害承担民事责任； 二则其医疗行为

与患者的损害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 也就是说， 在工作场所、

工作时间之外， 医务人员不过是普

通公民， 此时积极参与救治危重病

人， 属于应受鼓励的高尚行为， 并

非特定的医疗行为， 也不必因此心

有顾忌。

《医师法》 再次重申“好人

法” 原则， 让医师在非执业场所的

善行义举更加堂堂正正， 不必有担

责的后顾之忧。 这可谓让医疗机构

及医护人员吃了定心丸， 也符合朴

素的是非观、 善恶观和正义观。 进

而鼓励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凭借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挺身而出， 为

抢救患者赢得时间。 也让每一个人

的生命健康权得以有效的尊重和保

护。

在利益驱使之下， 国内存在

违法代替体检的黑产链条———一

些人员违规在百度贴吧、 腾讯

QQ、 知乎、 豆瓣等平台发布

“代检” 推广信息， 代检一次费

用少则一千两元， 多则上万元，

宣称业务涵盖普通入职体检、 健

康证体检、 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

等。 只要付费后， 这些人员就会

安排“枪手” 代替前往医院、 疾

控中心完成代检。 （8 月 15 日

澎湃新闻）

入职体检既是对用人单位负

责， 也是公共健康安全所需要。

众所周知， 健康证是具有资质的

体检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对从业人

员进行健康体检后出具的体检合

格证明， 是对餐饮、 食品、 住

宿、 沐浴、 美容美发、 文化娱乐

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证明， 更是保护从业人员和服务

对象健康的重要预防性措施。 患

有相关行业禁忌性疾病、 有碍公

共卫生的人员， 不得领取健康

证。 然而， 众多“代检枪手” 突

破入职体检防范关卡并形成黑色

产业链， 不由得让人心生不安。

代人体检是一种作弊行为，

涉嫌欺诈与非法经营。 如果是严

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

行为， 可能会构成刑法规定的非

法经营罪。 也就是说， 代检中介

不仅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

者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求职者

委托中介及代检者通过代检得到虚

假的体检报告， 既损害用人单位的

利益， 也因弄虚作假而涉嫌违法。

由此可见， “代检枪手” 严重影响

体检工作的规范性、 严肃性， 损害

社会诚信， 危害公共健康与法律威

严。

打击“代检枪手” 要紧抓落

实。 相关部门应该采取必要手段予

以遏制。 建立统一、 科学的体检规

范， 对于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加

大惩戒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同时

要加强宣传， 让代检者、 代检中

介、 委托代检的人及全社会都明

白， 从事这种黑色交易存在很大风

险， 是违背公共道德与公共利益的

违法之举。 如果因为患者隐瞒造成

传染、 伤及他人， 受害人有权依法

进行索赔， 这样的案例在国内早有

发生。

当下， 我们要健全、 落实就业

公平政策， 严格监管执法， 完善社

会诚信体系， 堵住体检环节和流程

中的漏洞， 强化对医院、 体检机构

的管理和监督， 还要坚决剔除就业

歧视引发的不合理体检项目要求，

畅通维权渠道， 保障乙肝病毒感染

者的合法权利。 只有双管齐下， 切

实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严

厉打击黑色产业链， 消除或明或暗

的就业歧视， “代检枪手” 才可能

日渐消遁。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公开一审宣判北京四方兄弟搬

家有限公司(简称四方兄弟搬家

公司 )、 被告人赵某强、 徐某江

等人犯强迫交易罪一案。 被告单

位四方兄弟搬家公司被判处罚金

人民币五十万元。 该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赵某强犯强迫交易罪， 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罚金人民币

四万元。 公司员工徐某江等 5 人

犯强迫交易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均被判

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8 月 13

日 《新华每日电讯》）

四方兄弟搬家公司不是依法

规规矩矩做生意， 而是通过“旁

门左道” 来强迫交易， 做起了

“不正经” 的买卖， 严重侵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6 名搬家

“兄弟” 因犯强迫交易罪获刑，

还均被判处罚金， 完全是咎由自

取。 此案对其他搬家公司是一次

警示， 也是一堂法治教育课， 同

时揭开的搬家市场乱象， 亟待依

法规范和整治。

因乔迁新居、 工作变动、 孩

子上学等原因， 搬家是十分常见

的社会现象。 北京吴女士就曾是

四方兄弟搬家公司的受害者之

一， 她在搬家前谈妥的是 1200

多元搬家费， 搬家后竟坐地涨价

至 18000 元， 可谓“天价搬家

费”。 双方僵持近两个小时， 最

终吴女士不得不支付了 4000 元

的搬家费后， 搬家工人才离开。

类似“天价搬家费” 和强迫交易

的问题， 触及了城市许多搬家人的

痛点， 双方也很容易引发矛盾和冲

突， 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必须

严厉整治和打击。

此前， 对四方兄弟搬家公司强

迫交易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作出了

警告并处合并罚款 80 万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 而根据 《刑法》， 以暴

力、 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 强迫

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

务，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此

番， 6 名搬家“兄弟” 又被追究刑

事责任， 分别被判刑， 正所谓“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付出了十

分惨痛的代价。 其他搬家公司应当

以案为鉴， 严格自律， 规范自己的

经营行为， 否则， 同样也会受到法

律的严厉制裁。

搬家也是民生问题， 绝不能允

许强迫交易等违法行为， 侵害消费

者合法利益。 一方面， 市场监管等

部门应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 对搬

家公司欺诈消费者和强迫交易行

为， 依法予以严惩， 除给予严厉行

政处罚和经济惩罚外， 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

一方面， 消费者也要增强防范意识

和辨别能力， 搬家尽量选择正规和

信誉度较好的搬家公司， 千万不要

被一些“不正经” 搬家公司的低价

揽客所诱惑， 防止落入强迫交易等

陷阱。 总之， 依法规范和约束搬家

公司， 坚决遏制搬家市场各种乱

象， 才能充分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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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市场乱象亟待依法整治

打击“代检枪手”须双管齐下

紧急救治不担责让好人无后顾之忧

□丁家发

□王丽美

□史洪举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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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徒步越野途中遭遇暴雨和山洪，

16 名“驴友” 被困林区， 报警求救

后才被救援脱险， 惊魂未定的他们还

收到了每人 5000 元的罚单。 16 名

“驴友” 之所以被罚， 是因为他们违

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故意躲避监控设

备， 翻过防护装置逃避管理， 造成了

非法进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事实。 （8 月 15 日 《法治日

报》）

百家讲：

这 16 名 “驴友” 未经许可擅闯

保护区， 涉嫌违反自然保护区条例，

每人都遭到 5000 元 “顶格处罚 ” ，

实则是咎由自取。 此举可以发挥惩戒

效应， 警示其他人要遵守法律， 不得

擅入保护区， 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
境。

近年来， 各地时有发生 “驴友”

置禁令于不顾， 违规冒险穿越禁区、

未开放区等， 发生人员被困、 死伤等

事故， 给自身安全带来威胁， 耗费大

量社会救援资源， 甚至出现滥挖滥捕
野生动植物资源，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

法事件 。 这些 “驴友 ” 无视法律法
规， 不遵从景区相关规定， 社会影响

极为恶劣， 引起社会舆论和大众的集

体批评， 要求依法惩治的呼声很高。

为遏制 “驴友” 违规穿越、 破坏

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 确实需要严格
执法， 依法施以相应的惩罚， 从而提

高违法门槛， 让 “驴友” 感受到法律

的威慑力 ， 不敢再轻易冒险踩踏红
线。 同时， 要持续扩大宣传， 让大家

都知晓违规的严重性， 倡导 “驴友”

遵守法律和景区规定， 爱惜生命和环

境， 不干违法违规的事， 主动保护生

态环境。 ———江德斌

“痰”：

记者近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

悉， 为指导各地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 防止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

发建设方式、 大拆大建、 急功近利等

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起草了

《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

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于日前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8 月 12 日 《经济

参考报》）

百家讲：

从本质上来讲， 城市更新绝不仅

仅是拆旧建新， 真正的城市更新是多
元的， 必须考虑城市肌体的可持续发

展， 包括城市功能的提升、 城市环境
的优化、 城市文化的传承、 市民权益

的保护等。 如果过度追求经济利益，

对历史建筑简单推倒重建， 那代价无
疑是城市历史和特色的湮灭。

实践证明，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
战略的重要载体， 城市建设是百年大

计， 本应科学规划、 依法决策。 但在

一些地方， 却出现了 “一任市长一个
规划” 的怪象， 人治大于法治， 政绩

决定一切。 城市规划的不科学、 不稳
定和不严肃， 是导致城市格局频繁变

动、 基础设施大拆大建、 社会财富难

以积累的重要原因。 从这一点来看，

城市建设规划的不科学和不稳定， 是

大拆大建成风、 “短命” 建筑频现的

主要诱因， 更是城市资源的一种极大
浪费。

可见， 严控大拆大建， 关键是城
市更新法治化。 城市规划的制定， 需

要尊重市民的意见， 听取各领域专家
的建议， 规划一旦确定， 绝不能随意

变更。 ———张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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